
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 

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董事

会于 2025年 4月 28日审议通过《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5 年度授信

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给予 2025年湛江晨鸣浆纸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湛江晨鸣”）及其关联企业授信类关联

交易额度 43.11亿元，具体业务品种由本行授信审批机构核

定，额度有效期 1 年，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湛江晨鸣同时为本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定义的关

联方，与其进行的交易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。本行 2025 年

给予湛江晨鸣的授信敞口额度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的 1%，根据《广东南粤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，已构

成重大关联交易，经本行内部审批程序后，应提交董事会

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，报董事会审批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
湛江晨鸣持有本行 4.46%股份，在本行派驻董事。根据

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，湛江晨鸣及其关联企



业属于本行关联方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湛江晨鸣注册成立于 2006年 1月 23日，公司法人马金

亭，注册资本金 691357.2423万元，地址位于湛江市麻章区

太平镇芦山村 684 县道北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本行与湛江晨鸣的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，不优

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，符合监管机构以及本行相

关管理制度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授信业务，对本行正常经

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。 

五、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

本行与湛江晨鸣的关联交易已经本行内部审批程序，

并提交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，报董事会审批通

过。 

2025 年 4 月 28 日，本行董事会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

议审议通过《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湛江晨鸣浆

纸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5 年度授信业务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全票赞成。 

六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本行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



立董事事前认可。此外，本行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

表意见如下： 

南粤银行拟核定与湛江晨鸣及其关联企业 2025 年授信

类关联交易的额度。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南粤银行

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1%，已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已提交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

通过，并核查了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文件材料。 

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监管部门

要求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《广东南粤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及其它内部制度相关规定，交易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，

体现公平交易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关联交易定价合理、公

平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2025年 5 月 19日 


